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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高风险社会扩展了公共政策的传统边界，改变了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收益-风险”之比将取
代“成本-收益”之比，成为新的公共政策评价标准，即最多的利益相关群体可接受的政策才是好政策。
因此，重大政策决策出台或重大建设项目审批之前，应当对其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为此，
就要正确地解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地位、主体、方法、问责等问题。与客观存在的“风险-灾害-危机
”的因果链条相应，全过程的应急管理应包含“风险管理”、“灾害（应急）管理”、“危机管理”，
它们各自的功能不同。灾害（应急）管理只能控制事态，危机管理旨在减少损失，风险管理才能消除隐
患、杜绝危机。政策决策出台和重大项目审批之前，对其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就是政府风险
管理的重要内容。

    从表象上看，近些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产事故屡禁不止，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有
毒食品无处不在，新型传染病防不胜防，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社会治安形势异常严峻。目前，全国每
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超过20万人，伤残超过200万
人，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除了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其政治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也难以估量。

早在2005年，我受托对“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江苏省有可能发生的重大社会风险进行识别和预
测，曾提出了以下十大社会风险：

①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风险；

②农民失地风险；

③房地产风险；



④市场风险；

⑤乡村债务风险；

⑥社会报复的风险；

⑦安全生产的风险；

⑧卫生安全风险；

⑨网络安全风险；

⑩灾害风险。

[1]后来，我和我的主要助手张海波一起汇聚了“工程-技术”、“组织-制度”、“政治-
社会”等三大研究传统，原创性地提出了“风险-灾害（突发事件）-危机”的理论分析框架，揭示

了风险与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将灾害（突发事件）视为风险转化为危机的导火索。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包含风险管理、灾害管理（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在内的全过程广义灾害管理。[2]扩展公共政策的
边界，更新公共政策的评价我和张海波曾在《高风险社会中的公共政策》

一文中提出，高风险社会已经扩展了公共政策的传统边界，改变了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3]前者是指当
今所有的政策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公共政策。从纵向上看，如果说以前的公共政策主要着眼于解决业
已存在的问题，那么当今的公共政策则应以前瞻性或预防性为导向，现在还不存在的事件强烈地影响着
我们当前的事务和行为。也就是说，现代风险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关系，不再是过去决
定现在，而是未来的风险决定我们今天的选择。[4]从横向上看，几乎不存在公共政策以外的政策，所有
的政策都有可能带来公共性后果。一直以来，第一部门和第三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产出主体，而第二部门
是私人领域政策的产出主体。现在由于社会系统各领域之间的交互性增强，私域的政策也应强调公共责
任，即所谓的“私人领域风险的制造意味着它不再被认为是与政治无关的事情”。[5]近些年，由于企业
缺乏社会责任而造成公共性后果的事件比比皆是，如果我们仅将目光集中于传统公共部门即政府和第三
部门的政策输出，可能无法缓解突发事件的严峻态势。因此，将私人领域的风险政策纳入公共政策的框
架，有助于全面、有效地应对风险，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

 

 项目风险是危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其对项目目标影响程度的组合。确定风险评价标准，就是确定如
何判断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如何度量项目风险的影响程度和风险程度，如何判断风险程度是否可以被接
受。因此，风险评判标准是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和风险应对等环节工作的准则，是贯穿于风
险评估全过程的一条主线。以整体风险等级为导向的项目稳评框架在社会上得以广泛流行，重要原因之
一就是对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程度的判断准则或评价标准的重要性和在稳评框架设计中的地位缺乏科
学的认识。

 

      评估内容包括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规定；是否符合大多数群众的
利益、出台时机和条件是否成熟；是否可能引发不良连锁反应或对相关利益群体造成影响；是否存在可
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不稳定因素；是否有相应有效的风险化解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是否存在其他不稳
定隐患。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可以由重大事项责任主体负责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也可以组织中介



组织和专家、学者参与。通过收集相关文件资料、问卷调查、民意测验、座谈走访、听证会等方式征求
意见。最终形成的风险评估报告应当作出无风险、有较小风险、有较大风险和有重大风险的风险评价，
提出可实施、可部分实施、暂缓实施、不实施的建议，作为重大事项责任主体作出决定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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